
2018 年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一、编制范围

全部 25户直管企业纳入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范围，

包括11户国有独资企业和14户国有控股企业，其中6户为上

市公司。

二、上缴比例

市属直管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实行四档分类管理：免税集

团免税业务 80%；能源集团等 14户国有控股企业不低于 30%；

投资控股公司等 11 户国有独资企业不低于 20%；亏损企业不

分配利润。国有控股公司和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最终由股东大

会决定。2004-2017 年实际利润上缴比例 30%，高于中央企

业 0-25%上缴比例。

按照《公司法》规定，国有控股公司利润分配由股东大

会决议，市国资委不能单独决定；同时，证券监管部门要求

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不得对大股东提前披露，2018 年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时间比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信息披露时

间提前半年。上述情况导致控股公司实际分配比例有可能高

于或低于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测算确定的 30%分配比例。

三、总体平衡情况

预计 2018 年可用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为 50.3 亿

元，其中 2018 年预算组织收入 37.3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

37%，上年结转 13 亿元。2018 年预算安排本年支出 50.3 亿



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9.5 亿元，转移性支出 10.8

亿元。

四、2018 年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

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37.3 亿元，比上年预算

增加 10 亿元，增长 37%，具体情况如下：一是国有独资公司

上缴利润收入 24.5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6.9 亿元，增长

39%，主要是市属国企 2017 年经营情况好于上年，比上年预

算增加 6.6 亿元。二是国有控股和参股公司上缴股利股息收

入 12.4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3 亿元，增长 31%，主要是参

股企业华润深国投比上年预算增加 1.7 亿元。三是其他收入

0.4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0.2 亿元。

五、2018 年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

根据收支平衡不列赤字的原则，2018 年预算安排支出

50.3 亿元，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9.5 亿元和转移性

支出 10.8 亿元。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9.5 亿元。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1.05 亿元。

按照市政府早期退休人员、事业单位转企退休人员、国

企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调整等工作部署，安排 1.05 亿元，

提高退休人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退休人员社会保障机制，

解决国企改革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成本支出。

2.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36.18 亿元。

（1）安排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27.18 亿元。一是资



本运作资金 22 亿元，致力推动国有资本结构调整和战略重

组，加大对国有企业系统内部的重组整合和外部优质资源、

优质上市公司或企业的并购力度；二是增资特发集团 4.33

亿元，支持特发集团小梅沙项目建设；三是增资联合产权交

易所 0.35 亿元，为完成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确定的两所资

源合并的整合要求，壮大联合产权交易资本实力，加快转型

升级；四是增资特建发集团 0.5 亿元，支持该集团与海洋新

兴产业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共同出资设立项目投资公司。

（2）安排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4 亿元。一是组建市属

国有全资公交产业平台公司 2 亿元。加快整合全市公交、出

租车、场站、充电设施等资源，推进公交市场化、电动化、

智能化，提升公交企业产业化水平、打造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新能源公交运营企业和全国规模最大、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公

交产业集团。二是组建市属国有全资水务控股集团 2 亿元。

为更好发挥国资系统内相关领域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

内在协同效应，为市属国企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组建市属

国有全资水务控股集团，打造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水务综合服务商。

（3）安排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5 亿元。增资创新

投集团 5 亿元，支持创新投集团打造成为“专业化、多元化、

国际化”的综合性金融投资集团，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推进

海外布局和实施国际战略。

3.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2 亿元。



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市属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

若干措施》，加大自主创新资金投入，安排 2 亿元用于支持

国有企业实施重大技术攻关项目与应用示范，实现产业升级

发展和自主科技创新。

4.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27 亿元。

安排两监和专职外部董事薪酬等合计 0.27 亿元。市国

资管理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不断深化改革，建立外派财务

总监、专职外部董事等制度，市属国企实现分类监管和考核，

强化风险管理和审计监督，国资履职不断优化，形成有深圳

特色的国资监管制度体系。

（二）转移性支出 10.8 亿元。

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10.8 亿元。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预算法要求，建立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机制，以当年利润、股利股息收

入和上年超收收入为基数，按照 24%的比例计提 10.8 亿元调

入一般公共财政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


